
25.有關公寓大廈規約規定內容疑義一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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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按「規約：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生活環境，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。」、「區分所有權人除法 律另有限制外，對其專有部分，得自由使用、收益、處分，並排除他 人干涉。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（簡稱本條例）第 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故專有部分之使用、收益、處分，除法律另有限制外，屬該專有部分 區分所有權人之權利，排除他人干涉。




